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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SCR – 2022-14004

长资规发〔2022〕67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《关于土地价款委托评估

相关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单位，各园区及各平台公司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关于土地价款委托评估相关工作的意见》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

2022 年 8 月 2 日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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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土地价款委托评估相关工作的意见

为进一步规范已出让土地修改出让条件补缴土地价款评估

工作，提高评估工作效率，务实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优化营商环

境，特就土地评估工作中相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对于经规划批准改变土地出让条

件，住宅用地按规划要求增加商业配套或实测差异导致建设容量

超过出让合同约定可建容量（不包括违规封闭阳台、违规加层等

违法建设情形）等符合相关政策的情形，且在 2020 年 9 月 7 日

（委托评估暂行办法实施日）前已销售（以房屋预售许可证为准）

的涉及修改出让合同需评估确定补缴土地价款的项目，出让合同

受让人可申请按房屋预售时点为评估时点。

二、根据全省“交房即交证”改革要求，进一步优化修改土地

出让合同程序，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前提下，对于分期开

发的项目，允许先期验收的项目不进行指标核算不办理修改出让

合同，直接按程序办理不动产登记。一次性开发完成的项目或分

期开发项目最后一期，应在竣工验收阶段开展不动产指标核算，

经不动产指标核算需修改出让合同且经审批部门核实可以完善

手续的，按要求补缴土地价款且修改土地出让合同后再核发竣工

验收合格证。

三、依据现行《长沙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，住宅用地

可配套不超过 3%的商业服务性建筑，在土地出让评估时，住宅

用地按商业服务性建筑 3%的比例评估确定土地挂牌出让底价

（另有政策规定的项目按相关文件执行）。在竣工验收阶段经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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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产指标核算若超过 3%，且符合规划审批要求的，再按实际增

加面积评估补缴土地价款。

四、基于规划容量转移和总量平衡原则，为确保评估合理性，

为保障政府和企业双方权益，对于修改出让合同需补缴土地价款

项目，在土地评估中考虑建设容量平衡原则。

（一）对于同一建设单位开发的同一建设项目中相毗邻的 2

个或多个地块，在总容量不变、总图为整体一次性审批的情况下，

相同性质的容积率指标可在同一项目内进行整体平衡。

（二）经规划批准，同一宗地调整部分用地为其他用途而原

合同约定的原用途总建设容量不变，造成原用途土地有效面积减

少而容积率增加的，原用途部分土地价款按互不找补原则确定；

新增用途部分按新增建筑面积楼面地价确定补缴土地价款。

（三）因上位规划调整导致建设容量小于合同约定可建容量，

或因采用的技术规范不同导致项目竣工验收时测绘建设容量小

于规划审批可建容量，同时涉及其他土地利用条件调整需修改出

让合同且补缴土地价款的情形，项目减少的建设容量部分可与其

他土地利用条件变化的土地价款平衡。

五、本《意见》自 2022 年 8 月 2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在实施日前已进窗办理修改出让条件项目，仍按原政策办理；已

进窗办理评估，尚未进窗办理修改出让条件项目，建设单位可申

请进窗重新评估，重新评估产生的评估服务费由建设单位自行承

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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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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